关于鼓励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的通知
各院系、各部门：
为进一步加强高层次师资队伍建设，提高在职教师整体素质，优化教师学历结构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进一步加大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工作的推进力度，积极鼓励各类有读博意愿的教师读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凡有意读博的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所在院系、部门领导同意签署意见后，到人事处备案。取得录取通知书后与学校签订相关协议。
二、获准读博人员，在脱产攻读课程(限一年)期间工作量全免，在非脱产学习期间，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，工作量由人事处和所在院系、部门协商解决。
三、学校凭入学通知书先给读博人员报销50%的学费，取得博士学位后，学校作为奖励给予余下的50%学费。
四、三年内取得博士学位的额外奖励叁万元，四年内取得博士学位的额外奖励贰万元，五年内取得博士学位的额外奖励壹万元。
五、学校已在读博士人员享受上述待遇。
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人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